关于公布全县行政执法人员名录库的公告

     为加快法治政府建设，强化依法行政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全面落实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工作机制，加强执法证件管理，推进行政执法人员资格信息公开，根据《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》和《山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将全县截至2016年度持有《山西省行政执法证》、《山西省行政执法监督证》的435名人员名单予以公布，便于执法和社会公众监督。

    不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，一律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和相关执法活动。行政执法人员从事执法活动时，应当主动出示《山西省行政执法证》或其他合法有效执法证件。对不出示执法证件的行政执法行为，被管理人有权拒绝，并可以举报。

    监督电话：0358—672217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30日

